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5年业务用车租赁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需求内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5年租赁业务用车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为了加快建立完善本单位公务租车运行管理模式，提高日常监
测工作效率，现拟采购2025年租赁业务用车服务。
二、项目内容
本项目采购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需要的业务用车租赁服务
三、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根据采购方要求，负责组织和提供运力，满足采购方的租赁需求，并对租赁过程中的相关安全和服务质量负责。
四、车辆要求
提供租赁服务的车辆必须为5座及以上，车龄10年以下，性能状况良好，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等险种齐全，安全、环保等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五、驾驶员要求
    驾驶员年龄不能超过50岁，驾龄3年以上，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素质良好，驾驶文明，其驾驶证近3个记分周期内每个记分周期无扣12分记录，熟悉地图导航软件和崇左市周边路况。如发生不文明驾驶行为，采购方可追究出租方责任甚至解除合约。

	二、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本项目只规定单项报价，总价以实际发生的租赁服务结算。供应商的每一个单项报
价不得超出单项预算，投标人按附件对应车型进行报价。业务用车租赁服务费用由基础费用和里程费用组成。基础费用包含车辆调度费、驾驶员劳务费及餐费、停车费、洗车费、日常保养维修费、年审费、保险、税金及交通违章费，按日按车计租赁服务费用（单次服务任务周期在24小时内的以1日计）；里程费用包含过桥、过路及加油费用，以实际用车里程乘以对应车型的每公里单价计算；租赁服务费用=基础费用+里程费用。如使用其他车型双方可根据正常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关于用车超出以上已报价范围以外的车型。按市场价比例标准收费。
不接受投标方对驾驶员住宿费单独报价。采购方租车一般为当日往返，如当日因特殊原因无法返回崇左，驾驶员与采购方合住，住宿费由采购方负责；租车期间过桥、过路、停车以及加油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1）报价方式：供应商须对自有符合投标要求的所有车型分别采取唯一价格进行报价方式，由投标方根据市场价格及自我承受能力进行报价。
（2）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履行合同所有服务内容所需的费用及相关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考虑到项目使用时间紧迫及售后服务方便，只接受在崇左市区内拥有较好的汽车租赁能力、售后服务并有车辆停放场所的供应商报价。供应商需提供证明本公司具有崇左市区内车辆租赁能力的说明材料。
二、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
（2）车辆服务地点为广西，主要在崇左市辖区。
三、付款条件
采购方按实际工作需要租赁车辆，每次租车服务完成后，双方对租车单据进行核对。租赁费用按实际租车服务产生租赁服务费用结算，一般情况下每个月结算一次，如有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结算时间。成交供应商须提供租车单据、请款函和开具正式发票（开票单位必须为签订合同单位）给采购方，采购方收到以上材料确认无误后15个工作日内进行转账支付。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保证提供拥有全部合法手续且各项技术性能完好的车辆为采购方服务。车辆应在规定的年检期内，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证件有效齐全，车辆冷、暖设备完好且能正常使用，车辆安排应按承诺车型来提供。
（2）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约为12万元。本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为估算价，仅作参考，实际结算金额以合同期内实际产生的租赁费用为准。车辆租赁费用按实际使用车辆数量、实际使用天数以对应类型车辆基础费用、对应类型车辆每公里单价和实际使用车辆行驶里程计算。
（3）本项目租赁服务期内，一般情况下，采购人在用车前3小时内（含送车上门时间），将用车型号、用车数量、用车时间等通知供应商。供应商需积极响应，为采购人及时提供用车服务。如发生因突发事件需要紧急用车的情况，供应商应在10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按需如数调配车辆到达指定地点（崇左区内）。
（4）本项目租赁服务期内，租赁车辆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的，供应商应在10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一般故障处理、修复时限应不超过2小时；重大故障处理、修复时限不超过12小时；如未按时修复的须提供同等类型的备用车辆，不得影响采购方正常工作开展；租赁服务期内所产生的年检、车辆保养、正常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支付。
供应商对所组织和提供的车辆在承担采购方租车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和服务质量问题负责，并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和服务质量问题。如在运行途中由于供应商车辆发生故障或其他意外，供应商应立即调度同等档次的车辆进行替换运行并及时报告采购方，调度车辆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在租车服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的，其责任及后果由供应商全权承担，如系采购方原因造成的，则按事故相应裁定责任进行区分承担。
（5）供应商应保证提供所有承诺的安全和服务质量，如因供应商原因出现以下情况：1．造成晚点发车15分钟以上；2．拒不出车；3．提供的车辆车型与承诺不符；4．在不违反交通道路规定的前提下，行驶线路不配合采购方合理需求；5．服务态度恶劣；6．驾驶过程中随意接听手机影响行驶安全；7．驾驶过程中有吸烟、吃东西等现象；8．疲劳、酒后驾驶；9．超速、超载行驶；10．违章、违规开车；11．所派驾驶员未能履行安全乘车提醒义务和安全行车监督责任，造成所乘人员未按要求乘坐车辆或超员超载被交警处罚；12．发生交通事故或意外，影响采购方工作正常开展或造成采购方人员、财产损失；13．将租车业务转租给其它公司；14．车辆卫生状况不能满足服务要求；15．因供应商原因造成采购方车内财物损失等不仅限于所列的安全或服务质量问题，采购方有权利进行相应扣款（每次500元）或单方面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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